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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界的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首先我代表安徽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对各位新闻界的朋友和社会各界一直以

来对全省住房城乡建设事业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自建房屋安全专项整治总体

部署，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省依法加快推进自建房屋立法。2

022 年 7 月 29 日省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加强全省自建房屋安全管理工作的决

定》(以下简称《决定》)；9 月 30 日，省政府令第 312 号公布了《安徽省自建

房屋安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今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11 月 18

日，《安徽省自建房屋安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已经省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自明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决定》《办法》《条例》

构建了我省自建房屋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根据安排，下面，我就自建房屋

立法的背景、主要内容和特点，向媒体朋友们作一通报。

一、立法的背景

一是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自建房屋安全专项整治总体部署的需要。4 月 29

日，湖南长沙市望城区金山桥街道金坪社区一居民自建房屋发生倒塌事故，习近

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省委主要领导对加速推进我省自建房屋安全管理立法工

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出台高质量的自建房屋安全管理法律法规，依法依规加强自



建房屋安全管理，是抓实自建房屋安全专项整治的有效举措，更是满足人民群众

美好生活的迫切需要，对助力高质量发展，推进我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具有重大意义。

二是解决自建房屋安全管理工作的需要。我省自建房屋总量大，部分房屋存

在结构不合理、随意加层、违规改造等安全隐患，特别是人员密集的“城中村”、

城市郊区等区域问题突出。部分自建房屋安全责任人安全意识淡薄，年久失修、

建造缺陷等危险房屋较多。加之自建房屋安全管理专门立法缺失，管理体系不健

全，部门职责不明晰，管理工作存在滞后性、局限性。加强我省自建房屋安全管

理方面立法，对于实现我省自建房屋安全管理法治化和规范化，更显十分重要、

非常必要。

三是自建房屋使用环节安全管理的需要。现行法律法规多是对房屋建设过程

进行规范，对房屋使用环节的安全管理鲜有涉及。自建房屋使用是自建房屋安全

管理的关键环节，易出现安全问题，亟需加强规范和监管。按照“谁拥有谁负责、

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对自建房屋所有权人使用行为进行规范，督促对危险自

建房屋进行安全检测鉴定、采取及时有效的解危措施，是从源头上防范化解自建

房屋使用安全管理问题的关键，是满足当前自建房屋使用安全管理工作的需要。

二、《办法》和《条例》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办法》共 6 章 24 条，主要包括总则、安全排查、安全检测鉴定、安全隐

患处置、法律责任和附则。《条例》共 5 章 33 条，主要包括总则、安全使用、

监督管理、法律责任和附则。具体内容不一一赘述。需要介绍的是，此次自建房

屋立法具有鲜明的特点，概括起来就是“三高三性”：



（一）以高效率突出引领性。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

自建房屋安全专项整治总体部署，在郑栅洁书记顶层设计、亲自推动下，按照急

用先行、回应关切、务实管用的原则和立法总体安排，于今年 5 月份在全国率先

开展自建房屋立法。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成立立法工作专班，迅速启动立法工作，

并按照时间节点，有序快速推进工作。我省在短短 6 个月内先后出台了《决定》、

《办法》和《条例》，《条例》是全国省级层面首部关于自建房屋安全管理的地

方性法规。我省自建房屋立法工作，社会各方面给予了高度关注，也得到了住建

部的充分肯定。12 月 2 日，我省在全国自建房屋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会议上，

就自建房屋安全管理立法工作作经验交流发言，这是第二次在全国会议上作经验

交流发言，标志着我省自建房屋安全管理立法工作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同时，自

建房立法获评安徽省 2022 年度“十大法治事件”。

（二）以高质量突出科学性。此次立法中，地方各级人大、各市、县政府和

省直有关部门积极参与立法草案修改，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城建环资工委和省

直相关部门赴多地进行调研，公开征集公众意见，召开专家论证会，广泛听取吸

纳各方面意见，经过多轮修改完善。应该说，此次立法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支持，

凝聚了各方面的智慧力量，是一次高质量的立法。

为解决不同阶段整治工作难题，体现立法整体科学性，先出台了《决定》，

确保我省自建房屋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有法可依。同时，依据省地方性法规、省政

府规章的设定权限，同步推进《办法》《条例》制定工作。《办法》主要是对自

建房屋安全排查、安全检测鉴定和安全隐患处置等方面予以明确，《条例》主要

是对自建房屋安全责任人的权利义务、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



《办法》《条例》各自内容侧重点不同，但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了我省自建房屋

立法完整体系。

（三）以高聚焦突出创新性。采取“小快灵、小切口”立法方式，聚焦现实

问题，回应人民所急所盼。此次立法紧扣自建房屋的“安全排查”、“安全检测

鉴定”、“安全隐患处置”“安全使用”、“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关键

环节设置条款。有几条立几条，管用几条制定几条，不简单重复上位法和其他法

规，实现立法内容和立法实务精准，明确有效工作措施，消除监管盲点短板。

此次立法体现了创新特色，特别在自建房屋定义、政府部门职责界定、监管

体制构建和法律责任设定，以及建设城镇房屋、农村房屋综合管理信息平台、鼓

励和支持开展新技术研发、鼓励建立自建房屋使用安全风险管理机制等方面进行

了深入研究，做了许多有益探索，形成了具有开创性的立法成果。

各位新闻媒体朋友们，《办法》和《条例》的出台，为全省自建房屋安全管

理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自建房屋安全管理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更需要

新闻媒体大力宣传。衷心希望新闻界朋友们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自建房屋安全

管理工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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